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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3/2021_2022__E5_8D_AB_

E7_94_9F_E9_83_A8_E5_c80_323707.htm 卫生部关于印发《疫

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的通知(卫疾控发〔2006〕104号)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

监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为配合《疫苗流

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贯彻实施，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组织编写了《疫苗储存和运输管理规范》。现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二○○六年三月八日 疫苗储存和

运输管理规范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疫苗储存、运输管理

，保证疫苗质量，保障预防接种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根据《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制定本

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条例中规定的疫苗储存、运输过

程中的管理。 第三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疫苗生产企业、疫

苗批发企业应具有从事疫苗管理的专业技术人员，接种单位

应有专（兼）职人员负责疫苗管理。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

种单位、疫苗生产企业、疫苗批发企业应配备保证疫苗质量

的储存、运输设施设备，建立疫苗储存、运输管理制度，做

好疫苗的储存、运输工作。 第四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负责本规范实施的监督管理工作。第二章 

疫苗储存、运输中的管理 第五条 疫苗生产企业、疫苗批发企

业在销售疫苗时，除提供按照条例第十七条规定的文件外，

同时应提供疫苗运输的设备、时间、温度记录等资料。疾病

预防控制机构在供应或分发疫苗时，应提供疫苗运输的设备

、时间、温度记录等资料。 第六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



单位、疫苗批发企业在接收或者购进疫苗时，应当索取和检

查疫苗生产企业、疫苗批发企业提供第五条规定的证明文件

及资料。收货时应核实疫苗运输的设备、时间、温度记录等

资料，并对疫苗品种、剂型、批准文号、数量、规格、批号

、有效期、供货单位、生产厂商等内容进行验收，做好记录

。符合要求的疫苗，方可接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